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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0年10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11月1日14時0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倪永祖                                        紀錄：林詩晴 

肆、出席：謝鳳珠 林秀鳳 管東海 謝其臣 鄧美君 周光輝 簡淑如 周正宗 

     林金玉 陳美萍 林秀雪 莊慧貞 楊秋美 李明娟 范慧芬 黃柏青 

     張麗文 鄭玄恭 楊家源 史惠秀 林麗雪 陳映燕 邢愷明 林玉樺 

     葉財旺 葉寶春 謝佳樺 李淑惠 邱潔如 

伍、府會聯繫事項： 

一、本市議會第13屆第6次定期大會於11月5日開始市政總質詢，請各

分處妥善處理議員關切案件，如接獲議員服務案件請即時通報，

以資因應。 

二、總質詢期間請各單位依通知事項辦理議員質詢之模擬問答，議員

索取資料案件，權管單位應即時更新答詢資料。 

三、市政總質詢於11月19日結束後即進入預算審查程序，各科室應就

歲入、歲出項目之編定、新增項目及不得刪減項目進行瞭解，預

為準備。 

陸、報告事項：本處專案列管辦理情形（略）。 

柒、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一、轉達本府市政會議重要事項，請遵照辦理。 

(一)第2158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針對議員向不同局處索資相同題目，本府目前請各局處PM主秘

負責資料的完整性與準確性，跨局處業務請府會聯絡員橫向聯

繫溝通討論，確認後再回報議員，以維本府資料提供的一致性。 

2.請各局處及府會聯絡員持續推動府會運作精實管理，電子化業

務亦同。 

3.本府同仁應養成認真做事、追求進步的政治文化，像「瑞士乳

酪理論」在能力範圍內漸進修正錯誤，逐步將破口填滿，落實

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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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推動業務精實管理。 

(二)第2159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重申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本府是服務的團隊，要建

立數字管理的社會，所有首長務必定期召開局務（處）會議，

訂定政策推動之KPI，檢視管控重大案件進度，每位同仁對每

日遇到的問題及民眾之抱怨申訴，逐案解決，避免產生大問題。 

(三)第216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各局處就議員所提對本府施政有益的建議事項，請依權管業務

配合辦理及檢討精進。 

(四)第2162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請秘書長擔任總PM，疫情預估至明年會逐漸解封，本府施政要

恢復新常態，各局處要重新檢視權管業務回歸常軌，並適時滾

動修正改進。 

二、110年地價稅開徵期間自11月1日至11月30日止，繳款書及核定

稅額通知書於10月19日起陸續寄發，分處對納稅義務人之課稅

疑義應妥慎處理，以減少徵納雙方爭議。 

三、110年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已完成，清查改課17,626

筆，增加稅額5.9億餘元，感謝分處同仁辛勞。 

四、110年娛樂稅稅籍清查作業已辦理完竣，查定課徵娛樂業者輔導

新設立及調整查定稅額共計719家，增加稅額69萬餘元。 

五、本處110年第5次懸帳清理小組會議業於110年9月15日召開，計

有毛○○等4人占用本處經管眷舍應償還使用補償金1案，(含

利息)52萬餘元，前期尚未清償款項加計延長分期利息合計19

萬餘元，秘書室於110年4月9日簽奉核准分66期繳納，截至110

年8月31日止，尚餘18萬餘元，預計115年9月30日清理完成；倘

後續還款逾期，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受理市有不動產占

用人申請分期攤繳使用補償金處理原則」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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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17時0分 


